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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津貼計劃」） 

申請表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應先細閱「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簡介」及本申請表「收集個
人資料聲明」的部分，然後填寫資料。  
 

2. 申請人須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以照顧同一名殘
疾人士申領「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的生活津貼，如申請人正領取上述津
貼，請毋須填寫此表及遞交申請。  
 

3.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並在本表格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申請人必須於
申請表上每一處修改旁邊加上簽署，並須細閱本申請表第六部分「申請人聲明及承諾」後，
於該部分簽署確認。  
 

4. 社會福利署（「社署」）會由收到本申請表的當月起計算津貼予合資格的申請人。  
 

5.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列的文件副本寄回（以郵戳日期為準）或交回以
下地址：  

社會福利署照顧者津貼組  
香港灣仔愛群道 44 號  
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 4 樓 404 室  

第 一 部 分  申 請 人 (照 顧 者 )個 人 資 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性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聯絡電話號碼： 
（住宅）  

 
（流動）  

住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龍  □ 新界 地區：   

 街道／鄉村名稱：   

 街道／鄉村門牌號數：   

 屋苑名稱：   

 大廈名稱：   

   座  樓  室 

通訊地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龍  □ 新界 地區：   

（如與住址不同） 街道／鄉村名稱：   

 街道／鄉村門牌號數：   

 屋苑名稱：   

 大廈名稱：   

   座  樓  室 

本人選擇以電子郵件接收通知書（如適用），該電子郵件地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詢電話：3468 5636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公眾假期除外） 

檔案編號：PWD               /      

 

備註:                            

（此欄只供社署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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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申 請 人 擬 用 於 領 取 津 貼 的 銀 行 帳 戶 資 料  

如申請經審批符合資格，申請人授權社署直接將津貼存入本人於款項付予銀行授權書（通用表格

第 179A 號）中所列銀行帳戶。 

（ 必須以申請人個人名義開設的本地港元儲蓄／往來銀行帳戶，及須根據第五部分提交相關帳戶文件） 

第 三 部 分  受 照 顧 的 殘 疾 人 士 個 人 資 料  

(1) 第一名受照顧的殘疾人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文件類別：

   

□ 香港身份證   □ 香港出生證明書 

□ 其他身份證明（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性別： □ 男   □ 女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與申請人同住：  □ 是（須於第四部分填報同住殘疾人士入息資料）                 

□ 否（非同住殘疾人士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正領取綜援： □ 是  □ 否 

是否現正輪候相關的

康復服務： 

□ 是（□ 社署指定的康復服務 1  □ 特殊學校寄宿服務   □ 療養服務） 

□ 沒有輪候任何服務 

是否正使用住宿服務： □ 是（□ 院舍照顧   □ 特殊學校寄宿   □ 療養） 

住宿服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宿服務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2) 第二名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如適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文件類別： □ 香港身份證   □ 香港出生證明書 

□ 其他身份證明（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性別： □ 男  □ 女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與申請人同住： □ 是（須於第四部分填報同住殘疾人士入息資料）                

□ 否（非同住殘疾人士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正領取綜援： □ 是  □ 否 

是否現正輪候相關的

康復服務： 

□ 是（□ 社署指定的康復服務 1  □ 特殊學校寄宿服務   □ 療養服務） 

□ 沒有輪候任何服務 

是否正使用住宿服務： □ 是（□ 院舍照顧   □ 特殊學校寄宿   □ 療養）       

住宿服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宿服務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1 請參考「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簡介」申請資格內註一所列明的資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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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家庭成員一般意指與申請人在香港居於同一住處，並有緊密經濟聯繫的住戶（但不包括僱傭關係所引起的經濟聯

繫），此定義包括家庭成員及共同負擔或須共同負擔生活所需的人士。有關成員必須為香港居民。 

註二︰請根據遞交申請表月份前三個月的收入，計算平均入息（例如申請人在 2025 年 5 月份遞交申請表，他便須申報

2025 年 2 月至 4 月的平均收入；在申報的三個月以外時間收到的收入不須計算在內）。若不屬按月發放的收入，

例如雙薪、花紅、約滿酬金、股息等，則須攤除有關時段計算其平均值。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1. 工作收入： 薪酬、雙薪、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奬金、佣金、小帳、約滿酬金、提供服務的收入及

經商利潤等。 

2. 其他收入： 子女供養、親友的經濟資助、贍養費、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投資利潤 (包

括基金、債券和年金等收益)、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等。 

但不包括安老按揭計劃（只適用於以自住物業作抵押的安老按揭計劃）及保單逆按計劃下每月所獲得的款項、強制性公

積金（強積金）的強制性僱員供款（即僱員在強積金的 5%強制性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

基金援助項目的津貼等。 
 

  

第 四 部 分  申 請 人 及 同 住 家 庭 成 員 的 收 入  

請於下表逐一填寫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在香港同住家庭成員（註一）(不包括同住家庭傭工）的資料及收入詳

情，沒有入息的家庭成員亦須填報。如受照顧的殘疾人士與申請人同住，請同時填寫其資料及收入詳情。若

行數不敷應用，請影印此頁填寫並須由申請人簽署。 

與申請人在港同住 

家庭成員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 

號碼 

與申請人 

關係 

平均每月入息 ($)（ 註 二 ）  

(若沒有入息請填寫「0」，收入不可填寫約數) 

(請先參閱「收入申報指引」) 

1.   本人  

2.     

3.     

4.     

5.     

6.     

7.     

  總 人 數 ：             每 月 總 收 入 ($)：          

第 五 部 分  提 交 文 件  

申請人須提交下列所示文件之副本作本申請之用，否則社署或未能處理你的申請： 

□ 申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 在第三部分填報受照顧的殘疾人士的身份證明文件 

□ 在第四部分填報與申請人在香港同住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未滿 18 歲人士亦須提交） 

□ 申請人擬用於領取津貼的指定銀行帳戶文件（即於第二部分提供的銀行帳戶），須清楚顯示帳戶持

有人的姓名及帳戶號碼（例如銀行月結單或存摺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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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部 分  申 請 人 聲 明 及 承 諾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申請人。 

2.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簡介」及本申

請表「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部分，並完全明白其內容。 

3. 本人同意認可服務機構／社會福利署（「有關機構」）使用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包括本人的個人資料、受

照顧的殘疾人士的個人資料及所有與本人在港同住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以向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

士提供所需要的及由有關機構提供的援助／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處理本人就津貼計劃提出的申請

（包括審核及／或調查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是否符合津貼計劃的資格）、向本人發放津貼、監察及

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關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所獲得服務的投訴、進行研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

字、履行法定職責等。本人同意有關機構可因上述原因而轉移有關個人資料並向下列有關方面披露資

料：其他涉及評定本人的申請，或向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提供援助／服務的有關方面，例如政府決

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及公用事業公司，以及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立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機構向本人／受照

顧的殘疾人士所提供的援助／服務相關的投訴。 

4. 本人同意有關機構可使用已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料及有關機構可向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

理局、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為津貼計劃進行統計、檢討及研究的機構等

索取本人的個人資料以向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就津貼計劃提供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服務，包括核

對有關機構就津貼計劃所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是否符合津貼計劃的資格的用

途，及定期與社署轄下的電腦系統（包括「社會保障電腦系統」、「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等）進行資

料核對程序，以核對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公共福利金及輪候指定康復服

務等的最新狀況（如適用）。本人亦同意上述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機構可將所需資料及記錄提供予有關

機構。 

5. 本人確認本人已詢問本申請表上所載的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所有與本人在香港同住家庭成員，而所有

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有關家庭成員已給予訂明同意，有關機構可使用已持有關於他們的個人資料及有

關機構可向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

為津貼計劃進行統計、檢討及研究的機構等索取他們的個人資料以向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就津貼

計劃提供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服務，包括核對有關機構就津貼計劃所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人／受照

顧的殘疾人士是否符合津貼計劃的資格的用途。本人亦確認本申請表上所載的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有

關家庭成員已給予訂明同意，上述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機構可將所需資料及記錄提供予有關機構。 

6. （本段適用於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與申請人在香港同住的家庭成員為未成年人，或無能力處理其

本身事務的人士，或屬《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2條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有關家庭成

員），而申請人為該些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

下的「有關人士」*。） 

本人確認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無能力理解上文第 5 段所述使用其個人資料的新目的，

亦無能力決定是否就該新目的給予訂明同意。本人現代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給予訂

明同意，有關機構可使用已持有關於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及向其他政府

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等索取受照顧的殘疾人

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以向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就津貼計劃提供所需要的適當援助／

服務，包括核對有關機構就津貼計劃所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是否符合津貼計

劃的資格的用途。本人亦代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給予訂明同意，上述政府決策局／部

門及機構可將所需資料及記錄提供予有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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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段適用於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與申請人在香港同住的家庭成員為未成年人，或無能力處理其

本身事務的人士，或屬《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2條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有關家庭成

員），而申請人並非該些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家庭成員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下

的「有關人士」*。） 

本人確認本人已向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有關人士解釋津貼計劃的詳情，而受照顧

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有關人士已表示明白津貼計劃的內容及希望參加津貼計劃。本人確

認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有關人士已給予訂明同意，有關機構可使用已持有受照顧

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及可向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提供相關服

務的機構、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等索取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以向

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就津貼計劃提供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服務，包括核對有關機構就津貼計劃所

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是否符合津貼計劃的資格的用途。該些有關人士亦代受

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或有關家庭成員給予訂明同意，上述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機構可將所需資料及記

錄提供予有關機構。 

8. 本人明白及同意社會福利署有權在審理申請過程中或在申請獲批核後全面查核本申請，以確認本人提

供的資料是真實、完整和準確。本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及所有與本人在香港同住家庭成員定必與社會

福利署充分合作，包括向社會福利署提供詳盡的入息資料及其他資料以作查核，否則有關機構及社會

福利署有權取消有關申請資格，及要求本人退還獲批核的津貼。 

9. 本人同意如本人遞交的資料在申領津貼計劃的津貼期間有任何轉變，定當立即向社會福利署申報。在

津貼計劃下如有任何向本人多付或誤付的津貼，本人明白及同意必須向社會福利署退回任何經有關機

構核實為多付或誤付的津貼，包括但不限於從本人領取是項津貼的銀行帳戶直接取回多付或誤付的津

貼，及由有關銀行從該銀行帳戶扣除多付或誤付的津貼。 

10. 本人聲明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津貼計劃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並承諾如遞交的資

料有任何改變，本人會盡快通知有關機構。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

他方式誤導社會福利署，以圖取得津貼計劃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

料，以期以欺騙手段取得津貼計劃的津貼，屬刑事罪行，本人除不得申領津貼計劃的津貼外，根據《盜

竊罪條例》（香港法例第210章），相關人士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14年。 

申請人確認明白上述聲明及承諾在領取津貼期間，申請人及受照顧的殘疾人士須與認可服務單位

社工定期會面（包括面談及／或家訪）及接受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申請人簽署：  日期：   

申請人姓名︰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第 2 條，「有關人士」就個人而言－ 

(a)  如該名個人是未成年人，指對該未成年人負有作為父母親的責任的人； 

(b)  如該名個人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指由法庭委任以處理該等事務的人； 

(c)  如該名個人屬《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 第 2 條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i)  根據該條例第 44A、59O 或 59Q 條獲委任擔任該名個人的監護人的人；或 

(ii)  （如根據該條例第 44B(2A)或(2B)或 59T(1)或(2)條，該名個人的監護轉歸社會福利署署長或任何其他

人，或該監護人的職能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或任何其他人執行） 社會福利署署長或該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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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 集 資 料 的 目 的  

1.   認可服務機構／社署（「有關機構」）將會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提供

所需要的及由有關機構提供的適當援助／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處理你就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

生活津貼計劃（「津貼計劃」）提出的申請、審核及調查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的申請資格、向你發放津貼、

監察和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關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所獲得服務的投訴、進行研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字、

履行法定職責等。向有關機構提供個人資料純屬自願。不過，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的個人資料，有關機構可

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或向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提供援助／服務。 

 

可 能 獲 轉 移 資 料 者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按需要知道的原則提供給在有關機構工作的職員。除此之外，該等個人資

料亦可能會為上文第1段所述的目的而向下列機構／人士披露，或在下述情況下披露： 

(a) 其他機構／人士（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為津貼

計劃進行統計、檢討及研究的機構等），如該等機構／人士有參與以下事項： 

i. 審批及／或評估你就上文第1段所提及有關機構向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提供援助／

服務而提出的任何申請； 

ii. 上文第1段所提及有關機構向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所提供的援助／服務；或 

iii. 就上文第1段所提及有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進行監察、檢討、研究、調查，或製備統計

數字； 

(b) 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立法會等），

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機構向你／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所提供的援助／服務相關的投訴； 

(c) 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或 

(d) 你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 

 

查 閱 個 人 資 料  

3.   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你有權就有關機構所持有的有關你的個人資料提出查閱

及改正要求。有關機構提供個人資料複本將須收取費用。如需查閱或改正有關機構收集的個人資料，請向以

下人士提出： 

  

  職銜：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照顧者津貼組) 

  地址： 社會福利署照顧者津貼組  

     香港灣仔愛群道 44 號  

    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4樓404室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及 
(c)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